
 

 

关于印发《标准设备采购招标文件》等五个标准 

招标文件的通知 

  

发改法规[2017]1606 号 

  

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工信委（经委）、通信管理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局）、交通运输厅（局、委）、

水利（务）厅（局）、商务厅（局）、新闻出版广电局，各地区铁路监管局、民航各地

区管理局： 

  为进一步完善标准文件编制规则，构建覆盖主要采购对象、多种合同类型、不同项

目规模的标准文件体系，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促进招标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和公

正，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

编制了《标准设备采购招标文件》《标准材料采购招标文件》《标准勘察招标文件》《标

准设计招标文件》《标准监理招标文件》（以下如无特别说明，统一简称为《标准文件》）。

现将《标准文件》印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文件》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等货物项目和

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项目。机电产品国际招标项目，应当使用商务部编制的机电产

品国际招标标准文本（中英文）。 

  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和服务。工程，是指建设工程，

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与工程建设

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

材料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 

  二、应当不加修改地引用《标准文件》的内容 

  《标准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和其他附表除外）“评标办

法”（评标办法前附表除外）“通用合同条款”，应当不加修改地引用。 

  三、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作出的补充规定 

  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行业招标特点和管理需要，对《标准设备采购招

标文件》《标准材料采购招标文件》中的“专用合同条款”“供货要求”，对《标准勘

察招标文件》《标准设计招标文件》中的“专用合同条款”“发包人要求”，对《标准



 

 

监理招标文件》中的“专用合同条款”“委托人要求”作出具体规定。其中，“专用合

同条款”可对“通用合同条款”进行补充、细化，但除“通用合同条款”明确规定可以

作出不同约定外，“专用合同条款”补充和细化的内容不得与“通用合同条款”相抵触，

否则抵触内容无效。 

  四、招标人可以补充、细化和修改的内容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用于进一步明确“投标人须知”正文中的未尽事宜，招标人

应结合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和填写，但不得与“投标人须知”正文内容相

抵触，否则抵触内容无效。 

  “评标办法前附表”用于明确评标的方法、因素、标准和程序。招标人应根据招标

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详细列明全部审查或评审因素、标准，没有列明的因素和标

准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招标人可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对《标准文

件》中的“通用合同条款”进行补充、细化和修改，但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以及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否则相关内容无效。 

  五、实施时间、解释及修改 

  《标准文件》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实施。因出现新情况，需要对《标准文件》不

加修改地引用的内容作出解释或修改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作出解

释或修改。该解释和修改与《标准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请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好《标准文件》的贯彻落实，及时总结经验和发

现问题。各地在实施《标准文件》中的经验和问题，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国务院各部

门汇总本部门的经验和问题，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特此通知。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设备采购招标文件（2017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材料采购招标文件（2017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勘察招标文件（2017 年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7 年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监理招标文件（2017 年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 通 运 输 部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9/W020170912443247747541.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9/W020170912443247825245.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9/W020170912443247885598.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9/W020171024396705666419.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9/W020170912443248012106.pdf


 

 

水  利  部 

商  务  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 家 铁 路 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17 年 9月 4 日 

 


